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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社会秩序的和谐
－简析晚明通俗小说中的救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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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Ⅰ. 序 言

晚明1)，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别时期，现在一般把它称为社会转型时

期，因为在思想、政治、经济、价值观念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根

本的是个体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这一变化动摇了原本层次分明的社会结

构，使社会秩序呈现一派混乱的局面。翻看晚明时期的通俗小说，很多故

事对当时社会作了写实性的描述，归纳起来不外物欲横流、纵情声色。

今人评晚明通俗小说的特点时，经常提到作品中理学说教意味。“在明

立国之初出现的那些作品中，理学说教的痕迹还较难一见。”2)而且将≪三国

演义≫视作这一传统的开山之作，认为其目的在于向读者灌输“忠孝节义”

等封建伦理思想。自此之后，通俗小说不管题材风格发生怎样的变化，“道

德说教”成为各类小说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後来的拟话本、世情小说、公

* 영산대학교 중국학과 전임강사.

1) 对于晚明的界定，有指称嘉靖至明末的，也有将万历作为起始的。本论文中晚

明指万历以后的明朝。

2)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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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小说等，虽然真实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始终不离劝善

惩恶的说教。至于形成晚明通俗小说的这种道德说教传统的原因，大多数

研究者认为:明通俗小说的作者多为科举失意的文人，他们难以摆脱程朱理

学的束缚，他们通常在作品中冷静地揭露社会黑暗的现实，同时又教训读

者要遵循纲常伦理，“进步的精华与陈腐的说教往往混杂在一起”。这种观

点过于片面，程朱理学纲常伦理在今天看来是陈腐的说教，但在古代社会

也曾发挥积极的作用，尤其在稳定、整合社会秩序方面功不可没。 

要根究晚明通俗小说形成道德说教传统的原因，必须与当时的社会相

联系。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总是与社会政治，人们生活和道德伦

理密切相关的，总是要包含社会内容、发挥社会功能的｡这种文以载道的传

统，同样传承于通俗小说中。通俗小说不仅讲述具体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把

一种历史意识(思想、观念)渗透到了叙述中，从而使得所叙述的故事不再是

单纯的讲述而成为历史观念的表达。这种历史意识表现在晚明的通俗小说

中，即叙事与道德说教两不分离。换言之，小说中的道德说教是晚明社会

思想的反映，是晚明时代的需求。

在儒家思想浸染下，秩序和谐的“太平盛世”是古代中国人的理想，例

如等级分层、纲常伦理都是为实现这一理想的治世手段。而晚明是个由兴

盛走向危机的乱世，追求秩序的稳定和谐自然成为当时社会的大势。史书

上只留下精英阶层经世救国的痕迹，笔者认为通俗小说中流行的道德说教

则应视为一种世俗社会救世思想的表现，是市井阶层改变混乱现状及建立

和谐社会秩序的愿望表达，只不过由于立场和思想境界的不同，在具体的

方略上有所异同。

为了论证小说中的道德说教与晚明当时社会救世思潮之间的关系，本

论文首先叙述晚明社会语境下士人阶层为拯救乱世提出并付诸实践的各种

救世思想方略，然后以晚明通俗小说中的代表作品为例，分析评价小说的

道德说教所内涵的具体的救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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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晚明社会危机 : 名教3)的沦丧

明初统治者出于安定国家的需要，采用程朱理学思想，因为治乱必须

有统一的思想指导。而且明初普遍贫乏的物资环境不可能满足人们的基本

欲求，若不加控制势必造成争夺。因此强调天理，并将人欲抑制在较低限

度，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当“天理”成为政治权利控制下的意识形态

时，就会化为一种严厉的制度和训诫的规则。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化，在明

初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它约束臣民循规蹈矩，遵守社会伦理道德，推

动明代从初期的无序混乱过度到日趋繁荣的“太平盛世”。随着农业、手工

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井的繁华。明代中叶，达

到了万民富庶的状态。物资的丰富必然引发人欲的膨胀，商品经济的高度

发展，商人地位的上升，使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导致整个

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发生转变。如果仍然用严苛的道德规范来抑制膨胀的

人欲，就会适得其反。而理学思想对世俗世界的极端鄙夷和对理想世界的

过度推崇，恰恰使得始终生活在世俗中的人们变得无所适从。于是，意识

形态领域一直强调的理学似乎完成了它的使命，“迅速地沦落为一种依附于

经典的知识，并在考试制度的挟迫下，被简约化为些无意味的文本或公

式，只是作为记忆和背诵的内容存在”4)。空前的外物诱惑，加上社会道德

的沦为虚空，遂造成晚明人欲横流的景观。 

而传统上，士人担负着教化民众，建立和谐社会的使命。为了倡导社

会群体自觉遵守道德，儒家利用人的“好名之心”，将德行与名誉等同起

来。“名”将抽象的道德价值转化为荣耀、名声等世俗价值，也为社会提供

3) 儒教也称为“名教”。“名者，所以教中人也。何也? 其在中人之性，情欲之念虽

重，而好名之念尤重，故借名以教之，以为如此，则犯清议，如彼，则得美

名。使之有所惧焉，有所慕焉而不得不为。……好名者，人性也，圣人知好名

之心，足以夺人所甚欲，而能勉其所大不欲。而以名诱，此名教之所设也，参

见袁中道，≪名教鬼神≫，≪珂血斋集≫卷二十。

4) 详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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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易于认知和实践的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使世俗社会的道德实践成为可

能。比如以义利的追求作为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准，若要成为受人尊敬的君

子，必须“喻于义”。又如以道德实践、道德修养为基准将社会群体划分为

士、农、工、商四个等级，等级地位不同，享受的待遇也不同，使“名”落实

到具体物质享受上。5) 唐以后确立的科举制度，本意在于选拔天下贤士辅助

皇帝治理国家造福百姓，实际上也进一步提高了士之“名”。这一制度不仅

结束了贵族世袭的官僚体制，还刺激了社会各阶层对知识和人才敬慕。科

举在客观上成为了一种荣耀，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表达，可以指引社会对

“名”望道德的积极向往，但也成为改变等级地位的途径。 

名教以“名”为诱饵，赋予士官“名”的同时要求“以天下为己任”，担负起

教化百姓、造福百姓的责任。时至晚明，过于强调社会理性，禁锢自然人

欲的“理学”已经与发生巨变的现实社会脱节，但在当时尚未形成新的道德

伦理观念来指导人们的思想行为。因此尽管与现实脱节的程朱理学只是高

高在上的教条，成为一种形式化的虚泛的道德，依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

着一定的地位。特别是在士官阶层中，科举出身的官僚士人，他们私下里

并不能彻底拒绝金钱物欲的诱惑，表面上却依然宣扬“仁义道德”崇尚“人伦

物理”。“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深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

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6)。这些被李贽讥讽地称为“伪道学”的

官吏们在利益的诱惑下，放纵对物质享受的追求，贪污腐败抬头形成风

气。当他们用手中的权力换取金钱的同时，不仅毁损了传统“仕”的名望，

也违背了名教的精神。

善恶赏罚、公平正义已经不可能倚靠道德的约束来实现，官僚社会公

然违法逐利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导致下层社会降低了对士官阶层的尊

敬，也丧失了对儒家道德的信赖。道德失范自上而下蔓延开来，使得整个

5) 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不仅是社会地位上的高低划分，历朝历代都在法律上对四

民的物质享受都作了不可逾越的规定。参见瞿同祖有关阶级的叙述，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 中华书局，2003年，pp.152-180。

6) 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 三联书店，2004年，p.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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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原有的伦理道德或约定俗成的礼制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无法控制人

欲的高涨。7)而为了追求无限的欲望满足，人与人之间必然陷入纷争，社会

秩序就会呈现混乱。面对名教的沦丧，面对无序的社会，当时很多有志之

士扼腕痛惜之余开始摸索经世救国的治乱之道。

Ⅲ. 晚明士人的救世方略

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准则超越了人性所能，只能成为悬挂在上作

欣赏仰慕，而不易实践。在金钱物质享乐的诱惑下，人欲终于摆脱天理的

束缚，名教在晚明沦丧。自上而下的道德失范，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社会秩序混乱不堪。面对危机重重的社会生活，一些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的士人们纷纷寻找解救的方案，以期重新恢复社会秩序的和谐。其中最主

要的是心学的兴起及对理学的反动，张居正的改革朝政，东林党人尊经重

道的主张等等。

当时一部分士人认为控制社会意识形态的理学日趋僵化刻板，与时代

格格不入，是造成秩序混乱的主要根源。应运而起的心学对理学发起了猛

烈的抨击，引发了个性解放思潮，鼓励人们去发现本心追求个性。泰州学

派王艮提出“百姓日用为道”的思想对抗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李贽干

脆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认为“理”的社会实践应根据每个时代的

需要而有所变化，礼应该以“俗”为基础，而学者们所界定的礼其实都是“非

礼”，是导致伪善行为的教条。泰州学派倡导者们承认“私”和“欲”的合理

性，希望通过唤醒百姓的主体意识从而达到“尊身立本”“致良知”的目的，但

他们的学说只破坏了原有的意识形态，却没能创造一种可替代的思想体

系，因为在国家集权专制体制与社会成员等级制度下，是不可能建立起新

7) 先秦至明清，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们都认识到治乱的核心在于如何对待“私

欲”，要实现一个秩序平衡的社会，必须要节欲、寡欲甚至去欲。基于此儒家提

出道德教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在治乱中获得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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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于“人性”的、平等的伦理道德秩序8)。这种张扬自我鼓励贵己的学说一

定程度上促发了人们追求个性解放和心灵自由，但由于没有一个思想或机

制可以约束过度的放纵的欲求，反而助长了追求食色名利等物质享受的社

会风气。他们提倡“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

买田宅为子孙谋”9)。而人们只断章取义地鼓吹“好货好色”，忽视与之并列

的“勤学进取”，片面夸大利欲和情欲后提倡纵情享受，完全背离创立心学

的初衷，如同李贽宣扬的人人都可成为圣人一样，人人也都可能成为恶

人。个性张扬的倡导却成就了纵欲主义和享受主义的偏执的人性，这种哲

学观重视人的自然属性却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没有节度地放纵欲望，会

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心学学说的宣扬不但没有起到救世的作用，反而使

晚明社会进一步陷入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秩序混乱的局面。 

极端普遍而深重的政治腐败与道德沦丧，越来越背离儒家所追求的理

想和谐社会，使国家面临重重危机。为了整顿秩序，缓解社会矛盾，统治

阶层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正德、嘉靖年间曾几番尝试改革但都不了了之，

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当政着手改革朝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张居正的

改革是从吏治推向经济的。在他看来, “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 安民之要,

惟在于核吏治”, 否则, 吏风不正, 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为了整顿吏治，

他在政治上施行以法理政，就是以伸张法纪为中心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

序。他认为不法权贵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一再宣告严惩不贷。他从制

度上进行改革，加强对官吏的管理和监察，提高行政效率。他还不拘一格

用人才，提拔任用优秀的贤能之士。在经济上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

解决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张居正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认为法规要

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反对官僚

侈谈仁义道德，主张务实济世的作风。10) 张居正改革十年颇见成效，但同

8) 参见刘青峰、金观涛，≪兴盛与危机≫，台北: 谷风出版社，1988年，p.318。

9) 李贽，<答邓明府>，≪焚书≫。

10) 有关张居正改革的内容详见刘志琴，≪晚明史论≫，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4年，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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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触动了豪强贵族们的既得利益，因而反对派一直与他针锋相对，后张

居正病故，反对派掌握政权，各种改革措施立即被推翻，晚明社会陷入更

加混乱的局面。

此外，为了拯救晚明乱世，东林士人11)也画下了重重的一笔。他们提

出了“尊经重道”的主张，力图恢复传统道德来挽救世道。因为他们认为心

学过于凸显了心灵的自觉力量，导致了道德约束的松懈。而失去了监督心

灵的“天理”，就可能让心灵无止境的放任自由，因而造成整个社会的人欲

横流。于是他们试图重新引进程朱理学来调和陆王心学，因为“六经者，天

之法律也。顺之则生，逆之则死。天下治而无乱，乱而即治者，以六经在

也”12)，他们认为通过对理学的重新解释能整顿混乱的社会秩序。13) 东林士

人曾创办同善会，大力宣扬儒家的善恶观念，劝人行善，表彰忠孝节义。14)

但他们的主张依然脱离了社会经济基础。由于“东林党”人主要来自江南富

庶地区的地主商人阶层，他们有坚实的经济背景，不需要努力追求物质上

的满足，有条件着力于道德精神的修养。正如荀子所说的“养人之欲，给人

以求，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15)。他们在“欲必不

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的条件下，转而寻求“道德理想”以求“名”欲。站在

他们的立场可能实现“道德理想”与“个人欲望”之间的平衡，但对于疏于教

化，道德意识较弱的市井细民来说，要求他们通过自律自省进行道德实践

是不现实的，同样会流于虚浮。“道德的重新武装只有很少机会能对抗这些

冲突的主要来源--金钱”。16)东林士人试图以尊经重道的方式来重振纲常名

11) 万历中叶争立太子的宫廷纠纷中，东林党人的势力得到扩展，并在反对矿监税

使的斗争中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东林党人对万历中叶以后的时局有着充分的

认识，他们将救世为己任，企图力挽狂澜。

12) ≪高子遗书≫卷一。

13) 关于当时思想界对心学弊端的认识和补救，详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

卷)，pp.431-437。

14) 他们在≪同善会讲语≫中宣扬：“家家良善，人人良善，这一县一团和气，便感

召得天地一团和气，当雨便雨，当晴便晴，时和年丰，家给人足，岂不人人享

太平之福。”前揭刘志琴，≪晚明史论≫，pp.22-25。

15) ≪荀子⋅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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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规范社会伦理秩序，但他们所搬用的却是理学的老一套，只有空洞的

道理，毫无具体的实之有效的策略。因此即使在他们当政后亦无所作为，

在残破的国政面前束手无策。 

观晚明历史，可以看到当时士人心态的一个重要趋向，一种救世的情

怀。心学一派倡导“致良知”以改变世风，是这种情怀; 张居正改革朝政，整

顿吏治也是这种情怀; 东林士人的尊经重道，还是这种情怀。虽然这些士人

的思想倾向、行为方式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具有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传

统，都怀有“平天下”的共同理想。由于造成乱世的根本原因在于天理与人

欲之间的过度紧张，要使社会秩序恢复和谐必须让两者间的关系趋于融

恰，这就要求建立起一个与时代相应的道德规范体系来替代僵化的天理教

条，上文所提的三种方略也都以改良或重建儒家道德为目的。然而这种拯

世情怀，又被保守的势力所阻碍，也受士人自身的弱点所局限，结果他们

的救世方略都以失败告终。即便如此，这种来自精英阶层的这种救世情怀

还是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其中在通俗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很容

易地体会到这种时代的情绪。

在下文中笔者将对晚明时期创作的通俗小说进行概括分析，看当时的

救世情怀是如何渗透于小说之中，以及小说中提出了哪些与士人群体不同

的救世主张。

Ⅳ. 晚明通俗小说中的救世主张

晚明以后特别是万历中期开始，出现了公案小说、世情小说和既言古

事又着眼于现实的拟话本等小说新流派。在这些通俗小说中表现的救世情

怀一般笼统地被称为道德说教或劝善教化。受当时社会精英阶层士人思想

的影响，小说中也把重建道德体系作为社会秩序趋向安定和谐的唯一方

16) (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 ≪纵欲的困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2005年，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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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由于大部分通俗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生活在市井中，他们是站在下

层百姓的立场并以市俗的角度来诠释社会生活的，因此提出的救世主张当

然与精英阶层是有所不同。大体上，士人群体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

理想，他们总是站在国家的立场来探索治世的方略, 因此他们更热衷自身的

整顿，无论是泰州学派还是东林党人的主张，出发点都是希望士人官僚们

修养道德，以身作则，以为这样世风必然得以纠正，国泰民安的治世才能

实现。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市民百姓，他们的思想觉悟不高，平安充裕的

生活就是人生的目标。对他们来说，儒家的道德理想过于遥远，要引导他

们从善不趋恶需要用世俗的劝善教化方式。

如果从本论文的视角看待晚明通俗小说，就可发现它们有着大体相同

的叙事模式:欲望横流的世态人心造成纷争或矛盾，然后通过某种方式进行

解决或补救，重新恢复和谐的秩序。很多故事的内容是不道德的，然而这

种反道德问题并没有给作者和读者造成困扰，因为在诲淫诲盗的故事内容

背后存在着深层叙述结构的道德指向:无论多么坏的事，发展的最终结果都

将是符合道德的。17) 换言之，这些小说的编辑创作目的是要在故事中重建

善恶道德观以求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从此观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

≪水浒传≫中极力赞颂梁山泊的英雄之“义”，但为什么又将对皇帝朝廷的

“忠”列为首位，为什么“忠义不能两全”，而最终“舍义取忠”了。一切都是为

了换取社会秩序的和谐：它承认个体(小集团)欲望，也承认个体欲望与天理

之间的矛盾，但又强调对理的服从并用理进行匡正，甚至用个体的死换取

秩序的和谐。 

笔者通过对晚明时期出现并盛行的世情小说、公案小说和拟话本小说

等概括分析，将小说中提出的世俗的救世思想方案大致归纳为三类: 通过因

果善恶报应来劝善教化，通过清官司法惩恶扬善来劝善教化，以及通过以

情维理的教化方式来重建社会道德，以求社会秩序的和谐。在下文中，笔

17) “对现实与道德的冲突有所不满才转而用幻想的方式来平衡。也就是说，这里表

达的不是历史事件的因果逻辑，而是说话人的心理需要。”参见高小康，≪中国

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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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例举晚明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18)对这三种救世思想进行具体地论

述。

1. 因果报应说

中国自古就有传统的天报信仰19)，与佛教因果报应论20)不同的是它认

为天神赏善罚恶由造业者的子孙后代承受。汉代以降，随着佛教传入中

国，东晋名僧慧远用佛教善恶因果报应论改造弥补了中国传统报应论的不

足，创立了“三报论”，将人们现实生活的境遇归结为前业的业因，又把现

实生活的思想行为与来生的命运结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的现世所遭受的福

祸寿夭都有根据，即使不是今生作业所致，也定是前生或若干世前所造孽

的果报。21)宋明以来，随着儒、道、佛三教的渐次合流，因果报应思想也成

为中国民间宗教当中最具广泛影响的思想信仰之一。因果报应论解释了传

统道德不能圆满解说的“恶人得福，善人受欺”现象，同时将儒家提倡的伦

理道德作为评判善恶的标准，告诫人们必须遵守以免灾祸临身。而三报轮

回说则将个人生命无限延长22)，在人们的内心世界产生强烈的恐怖，也给

18) 由于篇幅所限，本论文主要选择世情小说、公案小说和拟话本小说的代表作品

≪金瓶梅≫、“包公案”(≪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三言”和≪情史≫作为

例证。

19) 传统的天报信仰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如<尚书商书伊训篇>云: “惟上帝

无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周易≫中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另外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观也是一种上天对人类善

恶行为发生感应并施以报应的思想。参见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

秩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pp.28-29。

20) 因果报应观念本是佛教教义的重要内容: 因是原因，即事物产生的内部规律；

缘指事物变化的外部条件；果报就是变化的结局。佛教因果报应论把造业者自

身定为受报的主体，即自作自受。它强调个体要对自身的一切行为负责，人的

一切境遇、命运都取决于自身的所做所为。自己所作业因，无论为善为恶，都

由自己受报。

21) 参见黄洽，≪≪聊斋志异≫与宗教文化≫，济南: 齐鲁书社，2005年，p.71。

22) 根据佛教轮回说，世界是一个流转循环的过程，人生在世只是其中的一个环

节。现世是前世的结果，后世是前世的延续，一世转一世，没有穷尽。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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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们缥缈的希望。

“善终有善报，恶终有恶报”，福祸得失全取决于自身的善恶取舍，这

种因果报应观念将个体的行为与利害挂钩，与儒家伦理道德相比要实际的

多。当时的社会商业经济发达，公平交易原则深入市井人心，而因果报应

也可视为一种交易行为，因此很容易被民间所接受。此外，晚明社会儒家

所倡导的为家为国为他人的伦理道德沦为空泛的教条，不再发挥约束人心

的作用，而主体意识的张扬使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价值，因果报应说正好

与这种“为己利己”的人生观相符合。由于因果报应论的中心内容强调道德

在生命转化中的作用，善因结善果，恶因结恶果。遵循道德与否成为个体

未来命运的决定因素，这种威慑力能够有效地约束人们将道德规范定位为

人生行为的基本准则，只要从善，既利己又利他。因果报应论以其现实、

通俗、圆融的特点，成为当时最具影响的民间信仰。它具有扬善抑恶的道

德调节功能，在一定范围内为净化人心、调整社会伦理关系、提升社会道

德水准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因此，在通俗小说中也对其所具有的道德调节

功能大加利用，以因果报应作为故事线索或结局的作品数不胜数，成为小

说创作的一大特点。

≪金瓶梅≫就是通过因果报应方式来警戒世人节制欲望、弃恶从善的

典型。≪金瓶梅≫详细而真实地描绘了晚明时期的社会生活，尤其对当时

市井中各类人物的纵欲心理和行为极尽能事地进行了刻画。但这部小说并

不仅仅为描写世情而作，笔者认为其更重要的创作目的是为拯救混乱的现

实社会: 书中描写了一群人无节制、无理性地膨胀着自己的欲望，又在追求

欲望满足的过程中毁灭的人生故事。主人公西门庆逐财谋权、纵情声色结

果纵欲而亡。他身边的三个女人为了争宠勾心斗角。潘金莲为了满足自己

只要未得究竟解脱，则他必将在六道中轮回不息，即在地狱、饿鬼、畜生、阿

修罗、人间、天上的流转中，进入下轮的生命历程。至于人死后究竟入哪一

道，要看他今世修行、积德如何。前世决定今世，今世决定来世，三世因果环

环相连。参见王永会，<简论道教与佛教生死观的差异>，≪中国道教≫第5

期，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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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欲，毒死了武大郎，来到西门府，在西门府中为了争宠害死李瓶儿母

子;西门庆死后，她为了性欲满足，又投怀于其他男人，和女婿陈敬济通

奸，勾引王婆的儿子，最终死于武松为兄复仇的刀下。李瓶儿为满足情

欲，气死丈夫花子虚、抛弃情人蒋竹山，投身于西门庆怀中，实际因为纵

欲而死于西门庆手中。庞春梅在西门庆死后嫁给了周守备做了夫人，却依

然私通陈敬济，又与老仆周宣之子周义通奸，守备死后，她更是淫欲无度

而死于骨蒸痨病。除了金瓶梅死于膨胀了的肉欲以外，还有陈敬济，也是

色欲膨胀，先后与西门庆的多个小妾通奸，最后在与庞春梅淫欲时，被张

胜杀死。≪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几乎个个充满着强烈欲望，财欲或色

欲，他们在纵欲时不顾一切地追求欲望满足的快乐，人间社会的伦理秩序

被他们践踏得淋漓尽致。他们种下恶的种子，也因此得到应有的报应--个

个不得好死，死后在阴间亦受惩罚。而热闹一时的西门府也在西门庆死后

败亡了，只有西门庆的正房这个家中唯一好施行善的吴月娘得以幸免。依

照西门庆的恶行，本应断子绝孙，但由于吴月娘的潜心修行，他的儿子才

免于夭折。从≪金瓶梅≫的叙事模式可以得知，作者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过

度膨胀的欲望是造成乱世的根源所在，他试图通过小说中各种人物的命运

宣扬因果报应说: 纵欲者死，害人者必受惩罚，只有施善之人才能避祸免

灾，并以此警戒世人切勿放纵欲望。 

此外，因果报应也充斥着其他各类小说。如拟话本的代表作冯梦龙编

著的“三言”，可以说因果报应是"三言"的重要内容之一。23)例如<蒋兴哥重

会珍珠衫>中的陈大郎迷上了孤守空房的商人蒋兴哥之妇王三巧的美貌，就

用金银买通薛婆子，诱奸了醉酒的王三巧，之后两人通奸。不料这奸情被

蒋兴哥发觉，一气之下将王三巧休掉。一个原本美满恩爱的家庭被拆散，

罪魁祸首陈大郎不但经商途中遇大盗，连本钱也被劫，而且因受惊吓病死

23) 这些果报故事有的独立成篇，有的穿插于其他故事之间;　有的写现报，有的写

生报或后报，内容比较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参见王引萍，≪论

“三言”中的因果报应≫，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 第1

期，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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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甚至在他死后妻子也改嫁蒋兴哥。而重情义的蒋兴哥最终获得一妻

一妾两女。文中蒋兴哥叹道: “如此说来，天理昭彰，好怕人也!”24)作者也

强调这才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1)的正话。25)诸如此类的果报故事

在一百二十篇小说中占了大部分，故事中的主人公凡是乐善好施的终能得

好报，或家业振兴，如<桂员外穷途忏悔>(警世-25)中的施济; 或得子孙，

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厚德而乐于成人之美的吴知县; 或及第为官，

如<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中的许家兄弟;　还有的得到成仙，如<杜子春三入

长安>(醒世-37)中的杜子春等等。反之，但凡被财、色所诱惑而害人者，

总是遭到恶报，不是受到惩罚就是不得善终，甚至殃及家人子孙。

即使在描写清官判案的公案小说中，虽有清官明辨是非曲折并作出公

正裁判，但经常可看到类似“祸福昭彰本在天，休将报应作徒然”的字句，

大概是将冤情昭雪恶人受惩的判案结果也视作善恶果报的一种表现。小说

中的包公彰显善恶，奖惩分明，是在“替天行道”，也因此主持公平的清官

们总是被百姓称为“青天”。除此以外，由上天直接施行的因果报应也常现

其中。比如在<判妒妇杀妾子之冤>(百家-6)26) 中出于嫉妒毒死妾与两子

的陈氏，不仅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处死以后还要接受上天的惩罚，转世为

母猪。其目的在于“传语世妇：孝奉公姑，和睦妯娌，勿专家事，抗拒夫

子；勿存妒悍，欺制妾媵。否则，他日之报即我之报也。”另有<琴童代主人

申冤>(百家-50)中未被捉拿归案的董家人，虽然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谋

财成巨商的他日后在扬子江上被盗杀死，证实了“天理昭彰，分毫不爽”。

可见，在公案小说中，天报往往表现为对法律裁决的一种补充。在市井百

姓心中，天报法则凌驾于王法之上，天报乃是对人间善恶的最终裁决--任

何罪恶可能逃脱人间的法网，却无法欺瞒和逃脱天道的裁判。因此通过报

24) 参照冯梦龙编著Ⅰ，魏同贤校点，≪喻世明言≫第一卷，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年，pp.19-20。本论文为了简明起见，将≪喻世明言≫标记为(喻世-1)，

以此类推。

25) 另附诗曰: “天理昭昭不可欺，两妻交易孰便宜。分明欠债偿他利，百岁姻缘暂

换时。”　前揭冯梦龙编著，≪喻世明言≫第一卷，p.20。

26) 参考钱塘散人安遇时编集，≪百家公案≫，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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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故事，强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举头三尺有神明”，相信天能够透彻

洞察人间万象，善恶分明主持公道。这可以促使人们在敬畏之余，抑制过

度的欲望，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律，避免与他人起纷争，天下也自然太平

了。 

因果报应说以行为主体的利害为着眼点，揭示了善恶等行为与自己受

用苦乐之关系，这无论是对一般人还是恶人，都最具威慑力。而且因果报

应规律平等地适用于每个人，没有人也没有特权能免于这一规律。此外，

善恶业必得果报，人们都不难从自己的社会经验中去体会验证，具有很强

的说服力。因果报应的特点使其能有效地促使人们考虑行为后果给自身带

来的利害，以作出行为抉择，自觉弃恶行善。因此晚明通俗小说的编著者

们抓住这一社会时代心理，将因果报应作为救世的良方，借用通俗现实的

小说故事大肆宣扬，以达教化百姓重建秩序的目的。

慑于现世或来生将受的痛苦，或基于对将来或子孙福报的希盼，人们

在因果报应的威力下，收敛内心的欲望，循规蹈矩努力从善。然而果报的

效力必须建立在对这种民间宗教的信仰之上，对不信神明的人来说毫无慑

服力。何况上天的因果报应毕竟离现实太遥远，冥冥之中进行的报应是看

不着也不能确切地证明。尤其是当整个社会浸淫在对私欲的追逐之中，社

会公众道德的削弱使人们抵制不住眼前的诱惑而导致瞬间的罪恶冲动。现

实生活中人们对来自上天的善恶报应没有切身的体验，甚至还经常出现相

反的情形，使很多人对果报的存在产生怀疑，这在通俗小说中也多有反

映。如≪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喻世-31)中司马貌聪明博学又孝廉并举，只

因家贫而不得志，心中怏怏不平，作≪怨词≫怒斥上天(阎罗王)命运安排不

公。其怨气被玉帝察觉，将他勾到地府问其究竟，他反而指责阎罗王判斷

不公，颠倒善恶报应，让作善者受苦，作恶者反倒享福。虽然阎罗王解释

道: “天道報應，或遲或早，若明若暗；或食報於前生，或留報於後代。”27)

不过就连玉帝也知道: 若論陰司，果有不平之事，幾百年滯獄，未經判斷

27) 详见冯梦龙编著，≪喻世明言≫第三十一卷，p.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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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往往地獄中怨氣上衝天庭。“因此就让司马貌”權替閻羅王半日之位，

凡陰司有冤枉事情，著他剖斷。28)姑且不论司马貌所断冤狱之内容，从这则

虚构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体察到当时一部分人对因果报应的不信之情。

因果报应是在冥冥中进行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或者可能“来生再

世报应”。对生活在私欲膨胀、注重现世享受、追求个人满足中的晚明市民

来说，实在等不及如此漫漫无期的报应。“人見目前，天見久遠。人每不能

測天，致汝紛紜議論，皆由淺見薄識之故也。”29)当时人们急功近利的心理

产生对善恶果报信仰的动摇。此外，他们的所见所闻包括商品经济冲击下

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都使他们的人生观、价值标准都发生了

改变。他们主张人生应当及时行乐，甚至将金钱的效力发挥到极致，作恶

后再化钱修善，以为这样能瞒过上天。例如≪金瓶梅≫中西门庆在捐助修

缮水福祠后对吴月娘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咱只消盡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

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

天富贵。”30)这话非常准确地描绘了当时的一些人在金钱力量支撑下的自

信，以及对天报的谑视与不信。金钱成为一切的主宰，因为连行善也需要

金钱。

本来，细民百姓对因果报应的畏惧和信赖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老天惩

恶扬善公平无私，但如果现实生活不能让他们感受到善恶报应的公正，就

会失去对天报的笃信。一旦对因果报应产生怀疑，报应的威慑力就会消

失，就破坏了人们进行自我制约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舆论道德失控下，

又失去了因果报应的道德导向，人们就会进一步丧失原有的善恶价值观，

从而转向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笔者以为这大概也是加深晚明社会混

乱不堪、荒诞淫乱的另一个精神上的原因。

28) 前揭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三十一卷，p.278。

29) 前揭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三十一卷，p.279。

30) 参见笑笑生著、≪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五十七回，济南: 齐鲁书社，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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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治说

上文所提到的<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喻世-31)故事里，除了表现世人

对因果报应的不信以外，还展示了他们设想的另一个解救方案--既能及时

见效地体现善恶报应，又具有因果报应说的公平性，即期望清官治法明察

秋毫，抑恶扬善来矫世变俗。寄希望于法治的思想并非空穴来风，上文提

到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首先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整顿官府和吏治，

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保障。31)这种对法治的推崇势必也影响到

当时的社会，再加上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晚明社会，从事商业活动的市

民阶层不断壮大，他们在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积极追求自身的利益，

其中也包括维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对社会公正提出了强烈的企盼。在这

种时代语境下，晚明时期狱讼成风，被当时人认为“大抵皆因风俗日薄，人

心不古，惟己是私，见利则竟……小有芥蒂，不相能事，则执为终身之憾，

而媒孽讦告不止。……此讼之所以日繁而莫可止也”32)。市井民间推崇法治

的思想同样反映于通俗小说中，公案小说开始流行于世，不仅大量公案

小说专集出版畅销，而且公案故事也成为很多其他流派小说重要的故事

情节。

自万历二十二年第一部描述清官公平判案的公案小说专集≪百家公

案≫问世以后，引发了晚明公案小说大规模地流行。虽然这些公案小说叙

述的案件内容不同但有着共同的叙事模式：先将案情和罪犯交待清楚，然

后通过判官智慧判案让冤屈伸张。公案小说重点描绘的不是扑朔迷离的破

案过程，而是冤抑的被感知与通过清官司法得以释放的过程，追求公平正

义、彰显善恶才是公案小说的创作宗旨。例如公案小说专集的代表作品

≪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33)，一百五十个故事34)中，除去当事人自发

31) 具体参见刘志琴，≪晚明史论≫，p.87。

32) 参见≪海瑞集≫上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

33) 参考[清]不题撰人，≪包公案≫(≪龙图公案≫)，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2年。

34) 两书各有一百则公案故事，但其中大约有五十篇是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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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公堂和一些第三者(乡邻或亲戚)向官府告发的案子以外，还有许多通过

天道显像(包括冤鬼现身)将冤情信息传达给包公的案子。而且这些案子也不

再局限于杀人案，有财物被盗、被骗、被劫的，有家庭财产纠纷，有妻子被

拐被奸，甚至还有民告官(百姓对霸权进行控讼)的案子。这些都是希望通过

法律的裁判来彰显善恶，遏制人们膨胀的私欲，督促人们从善，以恢复社

会秩序。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清官乃公案小说的核心。由于中国古代法治思想

是“德主刑辅”、“礼法并举”，法不过是强制人们遵守礼的工具，司法的作用

在于教化加儆戒，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不争”，从而保障社会的和谐。法与

道德的内容是相同的，通过法的刑罚暴力让违反道德之徒改过从善，诉讼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社会最终达到“无讼”的和谐状态。这样的法律观强调

执法者的道德修养，具体判案时推崇情理兼顾。因为他们认为“有治人，无

治法”35)，法律是人制定的，并要由人去执行。如果没有品德高尚、有能力

的执法者，再完备的法律也会被扭曲和滥行，法权反而会成为危害社会的

工具。基于这种观点，中国古代社会将法治的重点放在执法者的道德品质

上，而不注重法制建设和执法技术的提高。因此公案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又

一个道德高尚的清官，包公、海瑞和各氏县令、大尹、太守、御史等。他们

不畏权贵，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平等原则，勘察案件时技术的不

足往往在鬼神相助下得以解决，在依法判案的同时，还体察民情并酌情调

整判决。小说作品对这些清官大加歌颂和褒扬，不仅因为清官们能让冤案

水落石出，更为重要的是经由清官们的赏罚断决和伦理教化，混乱的社会

秩序和败坏的世风得以改变。换言之，人们寄希望于小说中清官所推行的

理想法治，来重新建立秩序井然的社会。

公案小说中内涵的法治救世理想通过清官判案得以实现。有的以法之

威慑力达到治世，这在故事<扮戏>(龙图-96)中多有体现。故事一开头先

介绍了当地的风气背景:

35) ≪荀子⋅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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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硗瘠，风俗浮靡，男女性情从来滥恶。女多私交不以为耻，男女

苟合不以为污。居其地者，惟欲丰衣足食，穿戴齐整华靡，不论行检卑贱，

秽恶弗堪。……闻有贤邑宰观风考俗，欲革去其淫污以成清白，奈习俗之染

既深，难以朝夕挽回。(龙图-96)

文中描述的是一个只追求物质欲望满足，道德败坏伦理丧尽的社会，

犹如晚明社会现实。纵有贤德官员决心整顿风化，教化百姓以消除恶俗，

却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后来包公接管此地，受理刘仙英私奔一案，在察明

案情之后，对一干人犯分别作出严厉处罚。当然包公判决定罪量刑之余，

还一一阐明了犯人行为有违伦理道德，因此加以严刑，目的在于“以警淫

滥”。通过此案的审决，结果“扫除遍邑之淫风，挽回万姓之淳化”(龙图-9

6)。道德教化所不能达到的和谐秩序，在法的威力下得以实现。 

此外，也有在清官的人情判案下世风得以纠正的，如<卞京判就胭脂

记>(百家-62)、<潘用中奇遇成姻>(百家-54)这类私情公案，包公的判决

总是在批判“男女不由父母之命，自私约合，败害纲常甚矣”之后，还判这

些放纵情欲私通苟合的年轻男女正式完婚。更有甚者是“三言”<乔太守乱点

鸳鸯谱>(醒世-8)的判决:

“弟代姐嫁，姑伴嫂眠，爱子爱女，情在理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

慧娘既已失身玉郎，许为夫妇，孙玉郎夺人之妇，人亦夺其妇，故将徐家之

女改配裴家，人虽兑换，十六两原是一斤，官府为月老，各赴良期。”

一件通奸案在乔太守判决下不了了之，而原来的两对婚姻就由乔太守

做主重新搭配。乔太守的判决看似荒唐，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是所

能作出的最好的、最合情合理的判决。因为玉郎、慧娘未婚相奸，触犯刑

律，本应判处徒刑，并各自完成自己原来的婚约。但若作出如此判决的

话，会给他们及各自的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而且如果强行令他们各自完

成原有婚约，将使慧娘再—次失去贞操，这又违背儒家“从一而终”礼教，而

裴家公子也不会愿意娶失贞的慧娘。依法裁判反而更不能让各方接受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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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其中的瓜葛会愈发纠缠不清。以情理判案的故事还有<拯判明合同文

字>(百家-27)，如果此案中的包公严格依法办事，将添祥夫妇收监问罪或

者杖责36)，那么虽然对伯父的行为作了惩罚，却更加伤害了叔侄之间的感

情，有违原告安住寻亲的本意。包公听取安住的恳请，将添祥夫妇发放回

家，使一家人团圆和睦。<虫蛀叶>(龙图-47)中，为了让丢银和拾银的两

人“自后相见，不许两相芥蒂”，令高尚静将五钱银子与叶孔以作酬劳之

资。诸如此类由清官努力促成的完满结局，很多人将其简单地归根为中国

人传统的“大团圆”喜剧情结。笔者则认为安排清官人情判案促成这样的结

局，是为了使那些在诱惑下违背“天理道德”出轨的欲望，回归合“理”或“礼”

的光圈之内，重新达成和谐的秩序。 

综上所述，晚明盛行一时的公案小说中内涵着通过清官司法来治理乱

世的救世主张:清官智慧判案，平等执法，王法充分发挥效力，所有冤屈得

以伸张，人间正义得以匡扶。这样的法治能及时惩恶扬善，又兼具惩戒和

教化效能，还能满足时人维护自身利益追求“公平正义”的心理需要。人人

慑于法律之严正，必然遵守法规自我约束，天下争乱不起则太平矣。但是

以儒家“礼”教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模式存在致命弱点，即将治国大计寄

托在官吏的道德修养之上。官吏的廉正不能靠外在的规范来保证，相反，

个人内在的品行、修养可以决定政体的存亡，“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

亡，则其政息”37)。这并不是因为外部的规范不足以约束个人，而是因为那

种可以有效约束个人的外部的规范从来没有建立起来。公案小说中提出的

法治救国方案也脱离不了这种思想，理想法治的施行维系在清官身上，而

不考虑体制的改革、法律的完善。小说塑造道德完美的清官们，对清官寄

予太过实际，超越人性的道德期望。这样的清官在现实中却是少之又少，

即使有也被视为“怪胎”38)遭受排挤，何从推行理想法治，清官司法治世终

36) “凡同姓亲属相殴，尊长减凡门斗一等。至死者，并以凡人论。”怀效锋点校，

≪大明律≫，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8年，p.166。

37) ≪礼记⋅中庸≫。

38) 海瑞是典型的清官，在当时被称为奇特、怪癖而执拗。他的一生体现了有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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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只能归于一个久远美丽的梦而已。

3. 情教说

在晚明通俗小说中提出了用因果报应和法律制裁两种外在的强制力来

抑制世人膨胀的欲望，约束人们安分守己不起纷争，除此以外，当时的小

说还流行一种“以情维理”的教化主张，希望通过唤起人们心中的真情，以

真情相待，人与人之间关系就会变得友爱互助，社会自然就和谐安定了。

小说家冯梦龙是这一主张的倡导者。晚明当时的很多文人深受泰州学

派思想的影响，曾出现一股尊“情”思潮，如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性

灵说”，汤显祖的“情至”说等等。他们对人的自然本性、情感欲望的极度肯

定，反对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他们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

有者，情必无”，将情与理极端对立，力图彰显与生俱来的人之“情”来反对

伪道学的“理”，以唤起人性的苏醒。然而他们一味强调尊身尚情以及私的

合理性，使私情私欲无限膨胀，也给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产生了一定的冲

击。面对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许多主情论者也开始反思，理学的道德教

化虽然压抑了世人的自然本性，但也为社会安全提供了必要的心理控制，

因而不能完全背弃之。那么如何才能既张扬人性又不违背社会必需的道德

呢? 为解决这个论题，冯梦龙对尊情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以情维理”的主

张。他同样强调“情”的重要性: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

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

有情，相去不可量。”

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

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他的所做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

则。详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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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还把“情”作为教化世人、醇化世风的工具，即以情维系伦理。他

呼吁:

“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与君。推之种种相，

俱作如是观。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

冯梦龙希望用“情”来缓解“人欲”和“天理”之间的紧张，其“情教”的最终

目的是为了让人们遵循维持社会安定并与时代相适合的道德，做到“发乎

情，止乎礼”。不同于“名教”以外在“名”的诱惑和社会舆论的力量来约束人

们遵从礼法，“情教”以顺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以个体内在的“情”作维系，

将情与理和谐地统一起来，实现与“名教”相同的社会价值。

冯梦龙的情教说建立在情理合一的哲学观上。早在程颢就提出过“情顺

万事而无情”39)之说，即私情若化公就能达到情理合一的“无情”境界。反

之，只有“廓然而大公”才能做到“物来而顺应”。他还指出，情应当去私，因

为“人之情各有所弊，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40)。程颢的情

理合一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不适于平常人。心学泰州学派正面肯定人欲，

认为人欲即天理，而把理学的天理摒弃，他们忽视了人亦有自私的一面，

一旦放纵自由便成为“恶”。冯梦龙的情教说则用情来协调欲和理，一方面

将人还原成日常生活的人，将情欲视为人性的本质；另一方面他也不放弃

道德人性，而要在日常生活中，在人的情欲中建立真正的道德主体。这样

通过情欲将高高悬起的天理、良知拉回到现实中来。41)

为了具体地通俗地传播"情教"思想，冯梦龙主要通过有关男女之情的

各类故事，“使人知情之可久，于是乎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

蔼然以情相与”42)。首先，情教所指之情乃具有共性的情。例如在情私类故

39) 参见<答张子厚横渠先生书>，≪二程集≫，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p.240。

40) 前揭≪二程集≫，p.240。

41) 参见蒙元培，≪情感与理性≫，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pp.232-

236。

42) 参见冯梦龙，≪情史≫序，长沙:　岳鹿书社，1986年，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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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对大部分两厢情愿的男女都给予肯定，但对通奸者依然斥之。43) 虽然

“人性寂而情萌”，但“情者，怒生不可闷遏之物，如何其可私也?”44)。作者

因此告诫众生: “我辈人亦自有我辈事，慎勿以须臾之欢，而误人于没世

也。”由此可见，情教所要倡导的情非私情私欲，而是纯然真情，没有私心

的参杂。其次，冯梦龙“以情维理”的主张也尽现于小说中。对于节烈一

事，他r认为“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45)，无情是不可

能成为义夫节妇。他以这种“情为理之维”的观点来转化世儒所持的“理为情

之范”的理论。他对“以理灭情”的则进行批判，如他反对为名节而守贞，劝

年轻的寡妇嫁人，“趁情热时，结此一段善局，不亦善乎”46)。但在情贞类

故事中他又极赞义夫节妇，因为他们都是真心爱对方，在对方死后为其守

节也是出自真情的自然之义，有了真情伦常道理皆现其中。再次，冯梦龙

认为小说中描述的男女之情同样能“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

汪然有余乎”47)。因为只有男女相爱结为夫妇，才有家庭，才有夫妻、父

子、兄弟和孝悌之情；才有国家，才有君臣、朋友和忠义之情。男女真情相

爱，自然不会再被他人所诱引，世上就不会淫乱，婚姻就变成一种形式而

非约束。从男女之情类推到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因有情的维系而整合、

协调，各种社会伦理道德都是真情的具体体现。冯梦龙"以情维理"的情教

观在他所编辑创作的通俗小说中得以宣扬，无论≪情史≫还是“三言”始终

贯穿着“情教”的精神。在“三言”中，除了许多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

药”的男女爱情故事外，还有一些歌颂友情的故事，如<俞伯牙摔琴谢知

音>(警世-1)、<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18)等，出自内心的真情感动才使

主人公结下真诚的友谊。 

总之，冯梦龙以为要实现和谐社会秩序，只要人人有情即可。至于如

43) 如<狄氏>中的狄氏虽爱奸夫，不能与之长久，以病死告终。详见冯梦龙，≪情

史≫卷三，p.109。

44) 前揭冯梦龙，≪情史≫卷三情私类总评语，p.110。

45) 前揭冯梦龙，≪情史≫卷一情贞类的总评语，p.37。

46) 前揭冯梦龙，≪情史≫卷一情贞类<惠士玄妻>，p.15。

47) 前揭冯梦龙，≪情史≫序，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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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引导人们趋向有情呢? 冯梦龙也对此进行了思考，方法有二：

一是感化。由于这种情“主动而无形，忽焉感人而不自知”48)，不仅能

生化万物、感化万物，而且醇化万物、灵化万物。49)他在<警世通言叙>中

曾举例说明感化的效应 :

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日：“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

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

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

情出。50)

冯梦龙通过笔下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和各种人物形象，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使读者在“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的故事中被感化，从而使

他们“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

敦，頑鈍者汗下”。(≪喻世明言≫序) 而通俗小说因其世俗性和现实性，使

人们易于也乐于接受其中蕴涵的道德观念，其通情而达理的教化效果“雖日

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喻世明言≫序)

二是报应。“情而无报，天下谁劝于情哉！有情者，阳之属，故其报多

在明。无情者，阴之属，故其报多在冥。”51)在他的小说里，强调只要有情

一般能有较为圆满的结局，无情则落到不好的下场。这种方式似乎和因果

报应相混杂，在此不足为论。

不过，冯梦龙对情教的推广也抱怀疑的态度：“人生烦恼思虑种种，因

有情而起，小则捐命，大而倾国”;52)或百求而不获，或无心而自至，缘定于

天，情亦阴受其转而不知矣。虽至无情，不能强缘之断; 虽至多情，不能强

48) 前揭冯梦龙，≪情史≫卷十一情化类的总评语，p.354。

49) 参见聂付生，<冯梦龙情教思想的逻辑分析>，兰州: ≪兰州学刊≫，2005年 

第3期，p.270。

50) 前揭冯梦龙，≪警世通言≫序。

51) 前揭冯梦龙，≪情史≫卷十六情报类的总评语，p.546。

52) 前揭冯梦龙，≪情史≫卷七情痴类的总评语，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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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之合。53)也就是说，有情也可能造成事端或混乱，即使有情还得有缘，一

切还在天命所定。可见，冯梦龙的“情教”主张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由于有情或无情，主要依赖于心灵的自省和自律，至于如何让无情变有情

他并没有提出确实有效的技术措施，那么同样会流于空泛。此外，冯梦龙

也没有突破封建正统的贤人政治思想的影响。他只看到被美化的封建伦理

纲常与现实社会中种种龌龊不肖之事间的不同，而没有懂得其间的因果关

系。54)不过在传统道德理论崩溃，又没有产生新的理论来支持的时候，冯梦

龙的“情教”看似是一个平庸的调和，但不失为有益的探索。 

Ⅴ. 结 语

上文对晚明通俗小说中的三种救世主张作了具体的分析，可以发现与

精英阶层提出并施行的救世方略有着一定的异同。两者都认为秩序混乱的

原因在于道德失范造成的人欲放纵，因此都以重建社会道德为目标。不

过，为市井细民写心的通俗小说更贴近世俗，提出的方法也就更切实际一

些。它抓住世俗社会“趋利避害”和追求公平的心理，用因果报应和清官法

治来惩恶扬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报应和法律裁判的威慑下，人们自觉

抑制过度的欲望，世俗的善恶道德观得以树立。而以情维理的主张既吸收

了心学派承认情感欲望乃人之本性的思想，又认识到伦理道德的重要性，

将情理合一是一个两者兼顾的折衷方案。

晚明士人的救世方略经实践检验都以失败告终，而世俗社会提出的救

世主张在小说中总能有良好的结局，因为那只是美丽的梦境而非真实。笔

者以为若将它们置于现实，同样不会有成功的结果。因为不管是社会精英

还是世俗群体都把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原因归结为道德问题，只在道德理

论的改良、强调或道德的遵守上下工夫。他们没有认识到晚明时代给人欲

53) 前揭冯梦龙，≪情史≫卷二情缘类的总评语，p.77。

54) 参见陆树仑，≪冯梦龙散论≫，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p.49、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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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张扬提供良好的环境，仅凭道德已经无法再控制放纵的人心，还需要建

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配合，才可能重新恢复社会秩序的和谐。虽然张居

正提出以法理政，公案小说也提出以法治整顿社会的主张，但他们强调的

依然是司法者的道德而非制度的完善，因此也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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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제요＞

晚明 시기 상업의 발전에 따라, 四民秩序는 파괴되었고, 사회의 가치관

또한 함께 변화하였다. 유교정신이 물질적 향락의 유혹을 견제할 수 없어

서, 理学도덕은 몰락하여 공담과 교조로 되었고, 더 이상 인간의 팽창하는

욕망을 억제할 수 없었다. 이로 인해, 사회질서는 분쟁과 혼란 상태에 빠

졌다. 위기 앞에서 士人계층은 도덕재건 혹은 개혁변법을 통해 사회질서

를 숙정 시도했고, 市井백성들 또한 불안 속에서 세상을 구제하는 방안을

모색하였다. 전자는 역사에 남아있고, 후자는 當時의 通俗小说속에 표현

되어있다.

道德说教는 晩明通俗小说의 특징적인 내용이다. 필자는 이는 바로

당시 市井사회의 救世정서의 표현라고 여긴다. 본 논문은 道德说教안에

포함된 다음 세 가지 구세주장을 분석하였음: 因果應報說, 法治說, 情敎

說. 추상적인 도덕이론은 이해하고 실천하기에 모두 어려우며, 세속백성들

에게는 직접적인 “권선징악”을 실현 할 수 있는 공정한 강제력을 통해 욕

망을 억제하고 도덕질서를 다시 세우 것이 더욱 효과적인 방식이다. 晚明

通俗小说중 두 가지 강제력을 제시한다. 즉, 종교보응과 법률제재이다. 종

교보응은 신과 개인과의 계약이며 법률제재는 사회와 개인과의 계약이다.

趋利避害의 인간본성 때문에 사람들이 이 두 가지 강제력에 굴복하여 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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망을 억제할 수 있다. 그 외에도, 冯梦龙은 그의 소설에서 “以情维理”라

는 교화방식을 주장하였다. 그의 주장에 의하면, 정감과 윤리도덕을 통일

하여서 情의 感化效果로 사회질서의 조화를 이룰 수 있다.

주제어：道德, 欲望, 社会秩序, 和谐, 救世


